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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2〕153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召开 

“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推进会 

暨培训班的通知 

 

各省妇幼保健协会及省协会婴幼儿养育照护专业委员会：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医疗机构： 

各婴幼儿养育照护服务机构、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婴幼儿养育照护专业委员会：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号）精神，配合推进“十四五”照护

服务发展专项规划，切实加强照护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照护服务

专业化水平，促进婴幼儿照护医育结合服务模式的广泛开展，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定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25 日召开“婴幼儿养育照护指

导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推进会暨培训班。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架构 

指导单位：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婴幼儿照护服务医育结合研究基地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婴幼儿养育照护专业委员会 

二、会议时间及形式 

（一）会议时间：2022 年 6月 24 日－25 日 

1．工作推进会：6月 24日上午 10：00-12：00 

2．业务培训班：6月 24日下午 14：00-17：00 

               6月 25日上午  9：00-12：00 

（二）会议形式：现场会议+线上直播形式 

1．工作推进会：北京设立主会场，各地可根据情况设立分会场 

2．业务培训班：线上直播形式授课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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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主要内容 

（一）工作推进会 

1.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领导讲话；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致辞； 

3.成立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婴幼儿照护服务医育结合研究基地； 

4.宣布第二批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建设单位； 

5.经验交流； 

6.大会总结。 

（二）业务培训班 

1.指导中心整体设置与工作开展； 

2.婴幼儿养育照护评估与实施框架； 

3.“育儿学校”课程设置与实施框架； 

4.婴幼儿照护相关问题及其干预框架； 

5.婴幼儿早期学习机会解析； 

6.婴幼儿照护“医育结合”初步探索实践。 

四、参会人员 

（一）邀请各省（区、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负责同志； 

（二）各省级妇幼保健协会负责人、各省协会婴幼儿养育照护专

业委员会委员； 

（三）第一批、第二批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建设单位负责人

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四）从事婴幼儿养育照护工作的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医疗机构

及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 

（五）各婴幼儿养育照护机构、托育机构负责人及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 

（六）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婴幼儿养育照护专委会委员。 

五、其他事项 

（一）费用标准： 

1．工作推进会：免费参加 

2．业务培训班：参加业务培训的指导中心每单位 500 元，可组

织机构内人员集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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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时间：2022 年 6月 23 日前 

（三）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登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注册、报名、

缴费、参会（详见附件 2）。只参加工作推进会也需服务号上报名。 

2．协会账户信息 

开户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账号：110906850910605 

汇款时请注明：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 

（四）会议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 

中高风险地区及和新冠肺炎有密切接触者谢绝参加会议；会前 14

天没有发热等身体不适症状，持会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

告参会（具体以参会所在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参会期间请全程佩

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进入会场时请主动出示健康码和接受体

温测量；体温正常和健康码绿码者方可进入。 

（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工作推进会疫情防控责任人 

主会场责任人：王晓勤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副秘书长 

分会场责任人：各分会场负责人  

2．会议联系人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王晓勤 13897466268 

李寒思 13811182286 

婴幼儿养育照护专业委员会：许培斌 17605321680 

 

附件：1.日程安排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2年 5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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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日程安排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推进会 

（6月 24 日 10:00-12:00） 

10:00-10:30 

开幕式：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致辞 

2.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领导讲话 
于小千 

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 

10:30-10:40 
宣布“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婴幼儿照护服务医育

结合研究基地”批复 

10:40-10:50 宣布第二批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建设单位 

10:50-11:50 经验交流－典型发言 

11:50-12:00 会议总结 

“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规范化建设” 培训班 

（6月 24 日 14：00-17:00，6 月 25 日 9：00-12:00） 

6月 24日

14:00-17:00 

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整体设置与工作开展 

婴幼儿养育照护评估与实施框架 

“育儿学校”课程设置与实施框架 

许培斌 

主委 

6月 25日 

9：00-12:00 

婴幼儿养育照护相关问题及其干预框架 

婴幼儿早期学习机会解析 

婴幼儿照护“医育结合”初步探索与实践 

许培斌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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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一、 使用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服务号”进入“会议报名”。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婴幼儿养育照护指

导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推进会暨培训班’点击图

片进入“会议详情”页面； 

2. 点击“我要报名”，进入“填写订单”页面； 

3. 选择分会场：分为线上（即网络直播）会议和

线下会议，您可根据实际会议的具体情况勾选分会场； 

4. 选择参会人：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需要报名的人员信息，第一次

使用本系统报名，需添加参会人信息（可添加多人）后再进行勾选（每

次报名只能勾选一人）； 

5. 选择发票抬头：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发票信息，第一次使用本系

统报名，需添加发票信息后再进行勾选，然后点击“选择此发票抬头”； 

说明：正确的发票信息，包括单位发票抬头和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正确税号为 15 或 18 位，部队医院或无税号的单位填写 15 个

“0”。自费不需要开发票的参会人员抬头填写姓名，税号填写 15 个

“0”）； 

6. 支付注册费：核查报名信息填写是否有误，确认无误后点击“确

认报名”并支付注册费。 

三、 酒店预订： 

1.网络直播会议，无需预定酒店； 

2.点击“酒店选择”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酒店和房型，点击窗口右上角

的“完成”，然后填写参会人身份证号，选择入住时间、离店时间。

（如不需要酒店请选择酒店自理） 

四、 报名成功的订单存储位置： 

1.已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已支付会议】； 

2.未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待支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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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观看直播方式（非网络直播会议，请忽略）： 

1、第一次需要微信登录，验证手机号，必须是报名填写的手机号。 

2、报名成功后可在订单详情页面，点击《跳转直播界面》，进入直

播观看。 

3、直播开始前，微信打开“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选择“会议

咨询”按钮内的《往期回看》，点击会议名称观看直播。 

六、 本次会议将全程通过“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进行会议

事项通知，敬请关注。如有疑问或参会人员变更，请联系：会议服务

热线 400-004-2599、 苑福仁 13311319458（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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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规范化建设申报表 
 

 

请于 6月 15日前将申报表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 YYEYYZH@cmcha.org  

联系人：尹春岚 电话 19853279121 

 

 

机构名称 

及通信地址 
 

儿保科 

基本情况 
场地面积：平米；人员总数：人；年门诊量： 人次  

指导中心 

负责人姓名 
  职务 

 

 

手机 

 

 

 

联系人姓名  邮箱  手机  

情况简介 

（婴幼儿养育照护服务基本情况、服务特色和适宜技术应用等相关内

容）（1000字以内） 

申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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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规范化建设标准 

（试行） 

（2022 年 5月）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

指导意见》[2019（15 号）]精神，加强医疗保健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

能力建设，促进医育结合，为婴幼儿家庭和托育机构提供优质可及的

养育照护指导服务，依据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特制定本标准（试行）

如下。 

本标准适用于医疗保健机构“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规范化

建设和实施，各地单独开设的“养育照护门诊”、“实训基地”、“育

儿学校”等可参照执行。 

开展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服务，主要是针对照护人照护行为的指

导与干预，要建立指导中心与婴幼儿家庭及托育机构的联络机制，善

于利用好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型信息技术，打造新的服务业态促进工

作开展。 

一、基本条件 

（一） 人员配备 

1.专业带头人:具有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从事婴幼儿养育照护

专业服务及相关工作 5 年以上。 

2.团队规模：具有能胜任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工作的专业服务队

伍，包括医生、护士、保育师等，专职或兼职业务人员不少于 10人。 

3.人员资质：提供指导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具有相关执业资格

（医师、护士及保教、保育等相关资质），并参加过婴幼儿养育照护

理论、技能及相关专业培训。 

（二） 业务用房 

具有开展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服务的相关业务用房，总面积不少

于 600 平方米。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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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育照护门诊；2.照护评估室；3.育儿学校；4.睡眠指导室；

5.喂养指导室；6.早期学习体验室；7.婴幼儿候诊活动及情景体验区；

8.工作人员办公室等。 

（三）设施设备 

满足养育照护评估、指导、干预、体验等功能需求。包括但不限

于： 

1．婴幼儿照护指导信息化管理系统；2.婴幼儿生长测量工具；

3.照护相关评估量表和工具，如养育环境、照护技能、睡眠、喂养以

及婴幼儿运动、语言及行为等的评估；4.乳母和婴幼儿膳食营养评估

工具；5.早期学习情景体验实景及玩教具；6.育儿学校培训及宣教设

备、图书等。 

（四）规划布局 

养育照护指导区域相对独立，各功能用房布局、流程合理，符合

相关需要。主要公用设施符合无障碍要求，保证安全，方便、舒适。

色彩和装饰适合照护人及婴幼儿身心特点。 

（五）基本工作量 

养育照护相关的接诊，日均 120 人次、每年 4万人次以上；婴幼

儿家庭和托育机构线上线下指导每年 1 万人次以上。 

 

二、服务内容 

（一）照护评估 

1．照护结果评估：如体重与身长增长情况、运动与语言发育情

况、营养素充足与否以及体质与过敏情况等的评估。 

2. 照护过程评估：如喂养过程、睡眠行为、身体活动以及亲子

关系、育儿技能、育儿方式、养育环境等的评估。 

（二）育儿指导 

1．现场指导：对门诊接诊、留观干预以及住院患儿家长的当面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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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上指导：通过互联网线上平台主要针对婴幼儿家庭和托育

机构等进行日常照护问题咨询和知识推送等。 

3．育儿学校指导：设置育儿学校，提供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专

题和系统的照护知识与技能培训宣教。 

（三）早期学习体验 

1、创设学习场景按照不同月龄段婴幼儿五大能区发展规律（如

发育里程碑），设置满足婴幼儿发展需求的学习场景，提供学习机会，

让婴幼儿在主动的玩耍体验中使其潜能得到发展、能力得到提升。 

2、提供学习支持照护人作为婴幼儿主动学习的伴行者，与婴幼

儿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提供丰富的感官刺激，参与玩玩具和游戏活

动，支持其探索行为，培养婴幼儿良好的情商，为儿童早期学习提供

全方位支持。 

（四）问题干预 

主要针对因照护不当所导致的婴幼儿健康偏离问题的干预处理。 

1. 营养与进食问题：指导照护者为婴幼儿提供适合其月（年）

龄需求的充足营养和适宜喂养。对相关喂养与进食问题如“恐新”、

拒食、厌食、挑食、刻板进食以及营养失衡等问题，提供针对照护者

喂养行为，以及婴幼儿进食能力或进食意愿等的干预处理。 

2．睡眠问题：指导照护者从儿童出生开始就培养良好的睡眠习

惯。对睡眠的常见问题如睡眠时间过短、易醒、入睡难、频繁夜奶等

进行照护行为以及婴幼儿饮食生活习惯的干预处理。 

3．身体活动问题：指导照护者按照婴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来安排

对应的大运动及精细动作等身体活动内容。对运动落后或不协调婴幼

儿进行个性化干预指导或转诊。 

3．胃肠功能紊乱：指导照护者提供适合婴幼儿年龄特点和体质

特点的膳食品种，培养良好的进食习惯，确保饮食卫生和食品安全。

对食物过敏或不耐受、肠绞痛、肠痉挛及便秘、腹泻等胃肠和排便问

题进行干预或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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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格生长不良：指导照护者正确使用生长曲线图，监测婴幼

儿体重、身长等指标的增长情况，对偏离正常生长轨迹的婴幼儿提供

喂养进食、疾病筛查等的干预或转诊。 

5．发育行为问题：指导照护者与婴幼儿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敏感观察、积极回应、合理引导婴幼儿的各种需求表达信号。对其语

言言语、行为习惯、互动交流、认知反应等偏离和落后儿童进行干预

或转诊。 

 

三、服务形式 

（一）门诊接诊 

开设养育照护门诊，针对婴幼儿“照护——健康——发展”进行

评估与指导，对照护相关问题如睡眠障碍、喂养困难、排便紊乱、体

重不增、运动与语言落后等相关问题，进行干预或转诊。 

（二）日间训练 

通常包括两个板块，一是对婴幼儿提供早期学习体验训练；二是

对有照护相关问题（如喂养、睡眠等）的婴幼儿进行个性化干预处理。 

（三）留观辅导 

对门诊指导和日间训练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问题婴幼儿，特别是

有比较严重的睡眠、喂养问题者，通过专门打造的睡眠、喂养观察室，

提供数天的留院观察干预。 

（四）线上宣教与咨询 

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以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形式，通过

团队或个人，为照护人在日常养育照护过程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提

供咨询解答；同时利用 APP 等智能化工具向家庭和托育机构推送育儿

指导。 

（五）家庭访视 

对有专门或特殊需求的婴幼儿及其家庭，如早产低出生体重儿、

出生缺陷或慢性病患儿，根据需要，由养育照护专业人员提供家庭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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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上门服务。 

（六）育儿学校 

建立育儿学校进行知识传授和实操训练，为照护者乃至专业服务

人员提供系统的线下线上养育照护理论知识和技能实操培训。  

 

四、 服务保障 

（一）制订规范 

建立健全各项技术服务常规，规范各类操作流程。 

（二）建立协作 

形成与产科、儿童心理、儿童营养、儿童教育、儿童康复等多学

科以及婴幼儿家庭、社区、托育机构等多领域协作机制。 

（三）完善制度 

包括岗位责任制度、质量管理制度以及跟踪随访、转会诊及考核

评估、员工培训等制度。 

（四）信息化技术和基因检测手段 

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乃至人工智能、基因检测等现

代技术手段，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五、 质量控制 

（一）服务提供 

制定并遵守服务规范和技术规范情况。 

（二）专业发展 

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员工的百分比；实际开展的专业服务项目。 

（三）服务效能 

监测服务过程与结果；不良服务结果的管理；顾客对服务的满意

程度。 

 


